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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教养制度在中国实施 40 多年来 ,在维护社会治安 ,稳定社会秩序 ,预防和减少犯罪 ,教育和挽

救轻微违法犯罪人员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 ,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进步和社会政治、经

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深刻变革 ,特别是“依法治国”方略的确立和对人权保障的日益重视 ,中国已签署《公

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并有待全国人大的批准。现行的劳动教养制度已逐渐显露出一些与现代

法治和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与弊端。因此 ,认真考察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仔细分析其

利弊缘由 ,探讨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寻求改革的正确途径和有效措施 ,对于完善中国的治安

法制 ,强化社会治安的综合治理和人权保障 ,推进依法治国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一　劳动教养制度的历史发展与现状

劳动教养制度创立于 20 世纪 50 年代。1957 年 8 月 1 日 ,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国务院于 8 月 3

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对该《决定》中规定的四类人实行劳动教养。这是中国第一部劳

动教养法规。1979 年 11 月 29 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 ,国务院 12 月 5 日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

的补充规定》,并重新公布了《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82 年 1 月 21 日 ,经国务院批准 ,公安部发

布了《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对劳动教养的具体实施作了详细规定。此后 ,全国人大常委会又根据社会治

安领域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在 1986 年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90 年通过的

《关于禁毒的决定》、1991 年通过的《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等法律中对劳动教养的对象作了扩大。

此外 ,一些行政法规、司法解释及有关规范性文件也对劳动教养工作作了补充 ,如 1989 年国务院发布的

《铁路运输安全保护条例》等。40 多年来 ,劳动教养在以下几个方面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过程 :

(一)劳动教养的性质与宗旨

在劳动教养制度建立之初 ,劳动教养既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一种措施 ,也是

对他们安置就业的一种方法。其主旨是为了把游手好闲、违反法纪、不务正业的有劳动能力的人 ,改造

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以维护公共秩序和有利于社会的建设。① 至 80 年代初 ,劳动教养被确定为“是对

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方法”。与以前相比 ,主

要发生了两个变化 :一是不再把劳动教养作为对被劳动教养人安置就业的一种办法 ;二是将劳动教养明

确规定为一种“行政措施”和一种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90 年代初 ,司法部又具体规定对劳动教养

人员要按照“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 ,实行强制性的教育改造。② 此后 ,国务院又认定 :“劳动教养所是

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③ 这实际上既重申了劳动教养是一种教育改造措施 ,又首次确认了劳

动教养也是一种治安行政处罚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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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参见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1995年)第 1 条。

参见司法部发布的《劳动教养管理工作执法细则》(1992年)第 2 条。

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国务院 1957年公布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 2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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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劳动教养的对象和范围

最初确定应当加以收容实行劳动教养的人 ,是以下 4 种人 :11 不务正业 ,有流氓行为或者有不追究

刑事责任的盗窃、诈骗等行为 ,违反治安管理 ,屡教不改的 ;21 罪行轻微 ,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反革命分

子、反社会主义的反动分子 ,受到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的开除处分 ,无生活出路的 ;31 机关、团

体、企业、学校等单位内 ,有劳动力 ,但长期拒绝劳动或者破坏纪律、妨害公共秩序 ,受到开除处分 ,无生

活出路的 ;41 不服从工作的分配和就业转业的安置 ,或者不接受从事劳动生产的劝导 ,不断地无理取

闹、妨碍公务、屡教不改的。④ 至 80 年代初期 ,收容劳教的对象被进一步规定为以下 6 种人 :11 罪行轻

微 ,不够刑事处分的反革命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 ;21 结伙杀人、抢劫、强奸、放火等犯罪团伙中 ,不

够刑事处分的 ;31 有流氓、卖淫、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屡教不改 ,不够刑事处分的 ;41 聚众斗殴、

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 ,不够刑事处分的 ;51 有工作岗位 ,长期拒绝劳动 ,破坏劳动纪律 ,

而又不断无理取闹 ,扰乱生产秩序、工作秩序、教学科研秩序和生活秩序 ,妨碍公务 ,不听劝告和制止的 ;

61 教唆他人违法犯罪 ,不够刑事处分的。⑤ 并规定对精神病人 ,呆傻人员 ,盲、聋、哑人 ,严重病患者 ,怀

孕或哺乳未满一年的妇女 ,以及丧失劳动能力者 ,不应收容。⑥ 后来 ,又明确规定对赌博 ,制作、出售或

传播淫秽物品和经强制戒除后又吸食、注射毒品的人员亦可实行劳动教养 ,对经公安机关处理后又卖

淫、嫖娼的 ,应当实行劳动教养。⑦ 对于劳动教养对象的家居范围 ,早期并没有明确规定 ,1979 年 12 月

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将劳动教养收容人员限定为“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

1982 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规定 ,对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 ,符合劳动教养

条件的人 ,也可收容劳动教养。⑧ 1984 年 ,公安部、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

口问题的通知》中又规定 :“铁路沿线、交通要道的城镇吃商品粮的人 ,需要劳动教养的 ,可由县公安局整

理材料 ,报经地区 (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

(三)劳动教养的审批

1957 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规定 ,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人 ,由民政、公安部门 ,所在

机关、团体、企业、学校等单位 ,或者家长、监护人提出申请 ,经省、直辖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或者它们委

托的机关批准。1979 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改为规定 :对于需要实行劳动教养的

人 ,由省、直辖市和大中城市人民政府成立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审查批准。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由民

政、公安、劳动部门的负责人组成。1982 年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重申了前述规定。⑨ 1984 年公安部、

司法部在《关于劳动教养和注销劳动教养人员城市户口问题的通知》中 ,对收容劳动教养具体审批工作

作了补充规定 :“劳动教养的审批机关设在公安机关 ,受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委托 ,审查批准需要劳动

教养的人。”

(四)劳动教养的收容期限

早期的劳动教养 ,并未规定明确的收容期限。1979 年《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决定》才确

定劳动教养的期限为 1 至 3 年 ,必要时得延长 1 年。1982 年《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又对提前解除劳动教

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限的条件与审批权限作了具体规定 :提前解除劳动教养 ,一般不超过原劳动

教养期限的二分之一 ;延长劳动教养 ,累计不得超过 1 年 ;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和减少劳动教养期

限 ,均由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批准。�l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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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⑨

�lu 参见《试行办法》第 57、58、59 条。

参见《试行办法》第 4 条。

参见《试行办法》第 9 条。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1986年)第 30 条、32 条 ,《关于禁毒的决定》第 8 条 ,《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 4

条。

参见《试行办法》第 14 条。

参见《试行办法》第 10 条。

参见《决定》第 1 条。



(五)劳动教养的管理

最初的劳动教养工作 ,由民政、公安部门共同负责领导和管理。80 年代初 ,公安部正式成立劳动教

养工作管理局 ,各省、市、自治区和大中城市公安机关相应设立劳动教养工作机构 ,具体管理这项工

作。�lv 1983 年 ,劳动教养机关的隶属发生重大变化 ,劳教管理机构转归司法行政部门领导 ,对劳教人员

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 ,也随之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的劳教机关负责。�lw

二　现行劳动教养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弊端

(一)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形同虚设 ,劳动教养审批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

目前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中城市的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 ,作为法定的劳动教养工作的领导和

管理机构 ,是由民政、公安、劳动部门负责人兼职组成。其主要法定权限有两项 :一是审查批准收容劳动

教养人员 ,一是批准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和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而这两项职权长期以来实际上分

别由公安部门和司法行政部门以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lx 公安部门的有关机关既是劳教的

审批机关 ,也是对不服劳教决定之申诉的复查机关 ,同时又是错误劳教的纠正机关。司法行政部门的劳

教机关也不仅对劳教人员提前解除劳动教养、延长或减少劳动教养期限拥有审批权 ,而且还授权劳教场

所可以以劳教管理委员会的名义行使对劳教人员减延 3 个月期限内 (含本数) 的审批权。�ly 在这两项权

力的行使中 ,惟一来自外部的检察监督也仅限于提出纠正意见 ,对主管部门不予纠正的 ,亦无可奈何。�lz

值得指出的是 ,目前这种由公安机关和司法行政机关代行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对劳教和其提前解除、减

少或延长的审批权的做法 ,是在劳动教养管理工作中逐渐形成的 ,其所依据的仅仅是公安部、司法部发

布的有关文件 ,我国立法机关和国务院批准、颁布的有关劳动教养的法律、法规从未明确授权参与劳教

管理工作的具体部门可以行使劳动教养领导机构的职权 ,因而此种做法是欠妥的。�l{

(二)劳动教养措施的性质与其实际严厉程度不相适应

劳动教养作为一种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 ,或者作为一种治安行政处罚 ,其适用的对象主要是

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 ,不够刑事处分的人。但从劳动教养的期限以及剥夺被劳动教养人员的人身自由

程度看 ,却比适用于犯罪人的管制和拘役这两种刑罚还要严厉 ,甚至比短期徒刑也要严厉 :管制的期限

为 3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 ,拘役的期限为 1 个月以上 6 个月以下 ,而劳动教养的期限则为 1 至 3 年 ,必要时

还可延长 1 年 ;被判处管制的犯罪人 ,在原居住地执行 ,属限制部分人身自由的开放性刑罚 ,被判处拘役

的犯罪人 ,就近执行 ,每月可以回家 1 至 2 天。被劳动教养的人 ,则要收容于专门的戒备森严的劳教场

所 ,节、假日一般只能就地休息。不仅如此 ,刑法对于被判处拘役、3 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 ,在符

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 ,还可适用缓刑 ,而劳动教养则无此类规定。劳动教养的这种严厉性 ,及其与某些

刑事处罚内在逻辑的颠倒 ,导致实践中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现象 :在有的共同犯罪案件中 ,主犯被判管

制、拘役或有期徒刑缓刑 ,而从犯却反而被劳动教养 1 年以上 ; �l| 有的案件如盗窃案 ,盗窃一、二千元 ,

刑期仅为几个月 ,而偷窃几百元钱 ,却要被劳教 2 至 3 年 ; �l} 有的劳教人员 ,刚被投入劳教 ,便主动坦白

交代劳教前的犯罪问题 ,恳请被法院判刑 ,从而用较短的刑期来免去较长的劳教期。�l~ 这些现象的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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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 例如 ,辽宁省丹东劳教所仅在 1999年上半年就有 7 名劳教人员 ,因主动坦白交代犯罪被逮捕判刑 ,从而缩短了原定为 2 至 3 年

的劳教期。

参见董淑荣 :“关于对劳教人员求其捕判现象的分析及对策”,载《中国劳动教养》2000年第 2 期。

参见王忠焕等 :“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收容教养法探索”,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 1 期。

同前引注 11。

参见《人民检察院劳教检察工作办法》(1987年)第 25 条、第 29 条。

参见《司法部关于对劳教人员减延期审批权的批复》(1991年) 。

参见中央劳改劳教管理干部学院劳教管理系编 :《劳动教养法规精选》(1995年) ,第 135 页、138 页。

参见陈泽宪、林小春 :“劳动教养改革刍议”,载丁慕英等主编 :《刑法实施中的难点热点问题研究》,法律出版社 1998年版。

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关于做好劳动教养工作的报告》第 6 条。



在 ,使社会上和部分劳教人员中产生了“违法不如犯罪 ,劳教不如判刑”的印象 ,严重影响了法律的统一

性和严肃性。

(三)劳动教养措施与《立法法》的规定发生抵触

现行劳动教养工作的基本法律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1957 年 ,以下简称《决

定》) 、《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补充规定》(1979 年 ,以下简称《补充规定》) 和国务院批准、公安部发布的

《劳动教养试行办法》(1982 年 ,以下简称《试行办法》) 。其中《决定》和《补充规定》虽经全国人大常委会

批准 ,但由于它们都是由国务院制定和颁布的 ,因而其本质上应属行政法规。�mu《试行办法》则属部门规

章。

我国 2000 年 3 月由全国人大通过的《立法法》明确规定 :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只能

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制定法律来规定。�mv 劳动教养显然属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因此 ,若要

使劳教措施获得充足的法律依据 ,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势在必行。

(四)劳动教养措施与《行政处罚法》的规定发生抵触

按照目前对劳动教养性质的定位 ,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 , �mw 而我国 1996 年全国人大通过的《行政

处罚法》在其第 8 条所规定的 7 种行政处罚种类中 ,并无“劳动教养”这一种。该法第 9 条第二款还明确

规定 :“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 ,只能由法律设定。”第 64 条第二款规定 :“本法公布前制定的法规和规

章关于行政处罚的规定与本法不符合的 ,应当自本法公布之日起 ,依照本法规定予以修订 ,在 1997 年 12

月 31 日前修订完毕。”可见 ,发生这种抵触由来已久 ,无视这种抵触的存在不利于维护国家法制的严肃

与统一。

(五)劳教审批制度与我国将要履行的国际义务不相符

我国已经在 1998 年签署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下简称《公约》) ,该《公约》第 9 条第

一款规定 :“除非依照法律所规定的根据和程序 ,任何人不得被剥夺自由。”�mx 这里的“法律”,法律界人

士都清楚 ,应指由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我国将来批准该《公约》时 ,不可能在如此重要的基本规定上提

出保留。因此 ,从应承担的国际义务考虑 ,劳教的立法改革亦属无可回避。

(六)劳动教养在实践中存在较大的随意性和混乱性

由于劳动教养的审批权的行使缺乏有效监督 ,致使一些不够劳教条件的 ,作了劳教处理 ;本应追究

刑事责任的 ,降格作劳教处理 ;有些案件 ,证明有罪不足 ,但又没有充分证据否定有罪 ,公安机关为避免

被检察机关退回 ,干脆不移送检察机关 ,而采取劳教的办法 ;还有的案件 ,检察机关已经作出不起诉的决

定 ,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如果被不起诉人在押 ,应当立即释放”,但有的公安机关不但不放人 ,反而

对被不起诉人处以劳动教养。�my 又如 ,按照劳动教养法规的规定 ,劳教收容的对象是有地域限制的 ,即

“家居大中城市需要劳动教养的人”和“家居农村而流窜到城市、铁路沿线和大型厂矿作案 ,符合劳动教

养条件的人”,但有的地方已将劳教对象范围扩大到乡镇、农村地区。�mz 另外 ,对哪些行为可以适用劳

教 ,理解也颇不一致 ,有的认为不到 20 种 , �m{ 有的认为有 20 多种 , �m| 还有的认为《试行办法》等法规的

模糊用语 ,几乎包容了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所有行为 ,因而“凡够得上治安处罚的 ,就可以适用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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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参见张惠军 :“完善劳动教养制度之构想”,载《法治论丛》1998年第 1 期。

参见陶积根 :“关于劳动教养立法的思考”,载《中国人民警官大学学报》1995年第 3 期。

参见张惠军 :“完善劳动教养制度之构想”,载《法治论丛》1998年第 1 期。

参见魏晓鹏 :“对劳动教养工作的调查”,载《法学杂志》1998 年第 6 期 ;刘仁文 :“劳动教养亟需立法”,载《法学杂志》1998 年第 5

期。

参见王家福、刘海年主编 :《中国人权百科全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8年版 ,第 792 页。

参见本文第一部分有关劳动教养的性质的论述。此外 ,1991年 11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权状况》白皮书也指出 :

“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 ,而是行政处罚”。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8 条、第 9 条。

参见宋雅芳 :“劳动教养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载《郑州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 6 期。



动教养。”�m}

三　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方案与选择

我们主张 ,应审时度势 ,对现行劳动教养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具体有三种改革方案可供选择 :

(一)在保留劳动教养措施前提下的改革方案

11 由国家立法机关制定专门的《治安教养法》,明确规定适用治安教养措施的实体要件和司法程

序 ,现行的“劳动教养”改称“治安教养”。对被教养人实行教育为主、劳动为辅和有别于监狱管理的既严

格又多样化的教养管理方式。

21 在基层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设立“治安法庭”,专门负责审判由治安部门提请审理的治安教

养案件。治安法庭一律适用简易程序开庭审理治安教养案件。允许被审人自行辩护和聘请律师辩护 ,

允许上诉 ,二审终审。人民检察院可自行决定是否派员出庭行使法律监督权。

从一些国家“治安法院”的审判实践看 ,适用简易程序审理轻微犯罪案件 ,效率极高。法庭一日内审

决数个案件的情形甚为常见。如英国的治安法院每年审结的案件 ,均占全国刑事案件的 90% 以上。

31 判处治安教养的期限以 6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为宜 ,可视情节宣告暂缓执行。对被教养人在治安

教养期间确有悔改和立功表现的 ,可依法减少教养期限和假释。

(二)在废止劳动教养制度基础上的改革方案

11 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的理由

依照现行有关法规应予劳动教养的人 ,无非分为两种 :其一 ,是违反《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情节

严重的行为人 ;其二 ,触犯刑法 ,但罪行轻微的行为人。废止劳教制度之后 ,对于前一种人 ,应按《社会治

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处罚办法处罚。对于后一种人 ,可按刑法和刑诉法的有关规定 ,通过刑事司法

程序判处较轻的刑罚 ,如管制、拘役 ,乃至短期徒刑。由于新刑法将拘役的下限由十五日改为一个月 ,故

也应考虑将《社会治安管理处罚条例》规定的拘留的上限由十五日改为一个月。这样可使治安行政处罚

的上限与刑罚处罚的下限完全衔接 ,而没有必要在二者之间再插入一个比某些刑罚更为严厉的劳动教

养处罚措施。

21 在人民法院设置轻罪法庭 ,专门负责审理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单处罚

金的轻罪案件 ,并适用刑事诉讼法规定的简易程序 ,提高司法效率 ,使法院能够承受因废止劳教制度而

增加的部分轻罪案件的审理工作。

31 若采用这种改革方案 ,需要对刑法及有关司法解释作修改补充。比如引进国外刑法中的前科消

灭制度 ,对于犯此种轻罪的人 ,刑满释放后 ,在经过一定期限的考察 ,满足法定条件的 ,应予注销其前科

记录 ,在法律上视之为没有犯过罪的人 ,恢复其所有合法权益。对某些刑事司法解释中关于构成犯罪的

数额和情节标准应适当降低。

41 现在的劳动教养场所可作为“轻刑监狱”并入监狱系统。从事劳教管理工作的干警 ,亦作为轻刑

监狱的管理人员归属监狱管理局领导。

(三)借鉴外国保安处分制度的改革方案

11 将现行的劳动教养、强制戒毒、收容教养 (对因不满 16 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行为人) 、强制医疗 (对

造成危害结果的精神病人) 、强制集中教育 (对卖淫嫖娼者) 、强制留场就业等具有保安处分性质的较长

时间剥夺或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 ,统一规定于《治安司法处分法》(或称《保安处分法》) ,并明确规定

此类治安司法处分措施适用的实体要件、司法程序和执行机构。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保安处分制

度。

21 此类治安司法处分案件一般由人民法院设立的“治安法庭”负责审理 ;审判适用简易程序 ;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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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参见王忠焕等 :“制定有中国特色的收容教养法探索”,载《山东法学》1998年第 1 期。



其他罪案的 ,亦可由有管辖权的少年法庭或者刑事法庭一并审决。被告人享有辩护权和上诉权 ,实行二

审终审制。

31 治安司法处分的期限一般不宜太长 (3 个月以上 2 年以下) ,但对于有证据表明具有特别人身危

险性的被处分人 ,可依法适当延长执行期限 ;对于确有悔改或立功表现者 ,应依法予以减期或假释。

41 治安司法处分的执行方式应当有别于监狱行刑方式。可视处分对象的具体情况 ,分类选择适用

不同的执行方式 ,甚至包括某些开放式 (如置于监督之下的“社区义务劳动”)和半开放式 (如限制一定人

身自由的“成人工读学校”)的执行形式。

[Abstract] 　TheauthorfirstreviewshistoryanddevelopmentofthesystemofreformthroughlaborinChina,

andthenpointsoutproblemsconfrontedbythesystematpresentonthebasisofthestrategyof “governingthecoun 2
tryinaccordancewiththelaw ”andmainstandardscontainedininternationalhumanrightsconventions.Afterfur 2
theranalysisofcausesleadingtothoseproblems,theauthorproposessomeconcretesuggestionsconcerningthere 2
formandmeasurestobeta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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